池州市提升工业用地容积率推动“工业上楼”行动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奋力走出新时代安徽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决定》精神，加强我市工业项目建设用地管理，树牢寸土寸金的思想，破除惯性思维，对标先进水平，推进我市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和高效利用。现将我市提升工业项目容积率，推动“工业上楼”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实施范围
原则上我市所有新建、改建、扩建工业项目用地都要提升工业用地容积率水平，重点是省级以上开发区。
二、提升容积率标准
（一）新建、改建、扩建工业用地必须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发布〈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72号）中规定的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以及《安徽省建设用地使用标准（2020年版）》指标要求。
（二）除特殊工艺和安全的项目用地外，新建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得低于1.2，新建高标准厂房用地容积率不低于2.0，按工业用地管理的研发项目用地容积率不低于2.5。
（三）在符合园区产业规划、环保和安全的前提下，在全市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产业用地（M0）模式，参照《池州经济开发区新型产业用地（M0）试点办法》（池发改地区〔2022〕226号）执行，容积率提升至不低于2.5。
（四）根据我市六大园区主导产业实际，省级以上开发区（除东至经济技术开发区外）主导产业的工业用地，按照《省级以上开发园区主导产业用地容积率提升表》（附件）要求，全面提升容积率指标。东至县要根据化工项目的工艺和安全环保等因素实际，对照国内化工项目先进水平，指导提升东至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工业用地容积率水平。
三、加强扶持政策
（一）鼓励工业企业在现有用地上进行改扩建或拆旧建新，促进产业更新、提容增效，超出原批准总计容建筑面积的部分，不增收土地出让价款，并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超出超出原批准总计容建筑面积的部分，鼓励各地给予扶持奖励。
（二）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满足安全生产等要求、不改变工业用途的前提下，存量工业用地采取增加建筑密度、建设多层厂房、减少绿地布置等方式进行拓展用地空间的，可适度提高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所占比重，允许具备独立分宗条件的节余土地依法批准后带条件分割转让，提高容积率的部分不再增收土地出让价款。
（三）鼓励工业企业建设使用4层及以上配工业电梯、容积率不低于2.0的高标准厂房，各地在准入、租金、规划建设、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和奖励。
（四）单独使用的工业用地，鼓励企业建设2层及以上多层厂房。按工业用地管理的研发项目，鼓励企业建设高层工业楼宇，将研发等生产功能与行政办公、生活服务功能同楼规划和建设使用。各地可结合实际，给予扶持奖励。
四、落实监管措施
（一）严把新增工业项目土地供应关口。各地在供应新建工业用地时，一是要严格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的意见》（皖政〔2013〕58号）和《安徽省建设用地使用标准（2020年版）》规定的投资强度和用地规模进行审查，不符合标准的，按规定核减项目用地面积或不予供地。二是严格容积率审查，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得低于国家标准，开发园区主导产业不得低于提升标准。单独供地的新建工业项目，要区分不同行业，优化工厂设计，由项目申报单位作出用地容积率说明，作为工业类招商项目研判的必备条件。经市招商引资研判会商工作组事前研判并同意的工业类招商项目，土地供应前，自然资源部门要严格审查规划容积率，与研判容积率不一致的，不得供应土地。
[bookmark: _GoBack]（二）加强项目分期供应审查。新增工业项目需分期实施土地供应的，要在项目招商研判阶段提出分期方案，明确分期用地的面积、容积率、投入产出等各项指标。对已落地的工业项目，在二期及后期用地供应时（不含因安全、环保生产需要扩建的边角地），由项目落户地对前期用地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入产出、容积率等指标）进行全面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原则上对项目前期用地已竣工验收，且投入产出已达相关约定的，自然资源部门方可供应二期或后期用地。
（三）严格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加强工业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审查，落实项目用地标准、容积率要求，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规划管理，确保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总计容建筑面积符合土地出让时规划条件的要求。对能增加厂房层数的，各地要激励企业优化完善厂房规划设计方案。
（四）强化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强化工业项目竣工验收规划要素核查，对照规划设计方案、工程规划许可核验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约束性指标，保障工业项目按要求落实节约集约用地。对未达到规划约束性指标的，督促用地企业进行整改，整改不通过的，不得竣工验收。
（五）加强“双合同”监管。省级以上开发区全面实行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其他地区结合工业项目实际管理需要推行“标准地”出让。新增国有工业建设用地全部落实“双合同”监管，按规定分别与自然资源部门和属地政府（管委会）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工业项目用地投入产出监管合同》，按照“谁签订、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主体，双管齐下，切实将用地供后监管落到实处。
附表：省级以上开发园区主导产业用地容积率提升表




附表
省级以上开发园区主导产业用地容积率提升表
	主导产业
	提升目标

	
	2023年 月 日起
	2025年起

	装备制造
	1.4
	1.6

	新材料
	1.4
	1.6

	电子信息
	1.8
	2

	信息技术
	1.6
	1.8

	机电装备
	1.2
	1.4

	非金属新材料
	1.2
	1.4

	镁基新材料
	1.2
	1.4

	现代服务业
	1.2
	1.4

	绿色食品深加工业
	1.2
	1.4

	智能制造装备业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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